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103學年度身心障礙資賦優異教育實施計畫
一、依    據

（一）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三）臺北市資賦優異教育白皮書。

（四）臺北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資賦優異教育實施計畫。

二、目    的：發掘身心障礙資賦優異（以下簡稱身心障礙資優）學生，提供優質學習環境、適性教學輔導措施及充分發展學習機會，以激發學生優勢潛能，增進學生適性發展。

三、實施對象：經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通過之身心障礙資優學生。（鑑定流程如附件1）
四、實施方式
（一）宣導活動：於領域會議辦理校內身心障礙資優教育相關宣導活動。
（二）研習培訓：參加身心障礙資優教育相關知能研習。

（三）諮詢座談：視學生需求辦理教師、家長座談會，或邀請專家學者到校諮詢座談。

（四）安置方式：特殊教育方案。由學校整合身心障礙班及資優教育方案資源，依學生優弱勢能力，提供部分時間抽離或外加專長領域課程及弱勢能力教學輔導服務。

（五）課程教學內容：提供充實課程（如：主題教學、專題演講、選修課程、研習討論、實作演練等）、個別輔導、良師典範、專題研究、縮短修業年限、區域性資優教育方案或其他適於發展身心障礙資優學生優勢潛能之可行方式等。

（六）輔導原則：

1.學習輔導：建立適當輔導措施，提供身心障礙資優學生發展優勢潛能及輔助弱勢能力之輔導，並透過科技輔助方式，提供無障礙學習環境。

2.生活輔導：培養身心障礙資優學生良好的生活習慣及態度，協助其獲得良好的生活適應。

3.心理輔導：於學習活動中融入全方位情意教育課程，促進身心障礙資優學生健全人格之發展。

4.生涯輔導：依據身心障礙資優學生之性向、興趣等，提供生涯發展之輔導與協助。

五、實施期程
（一）預定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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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有關規劃研訂（課程規畫、預定經費編列報局）、實施課程教學輔導（親師座談會、實施課程教學）、檢討修正（檢討修正課程教學、召開期末檢討會、經費核銷）工作，待本校有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鑑定通過後，另行規劃。

六、師   資：

（一）授課師資：由本校師資擔任。必要時，得聘請具有相關專長之教師兼任，或尋求家長、傑出校友、專家學者、社區及企業團體等人力資源協助。
（二）個案管理教師:由身心障礙資源教師擔任(學生資優課程之規劃得邀請專家學者提供意見，所需出席費得向教育局申請)。
七、經    費：視需求向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申請相關經費。
八、本計畫經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
臺北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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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學校相關人員，說明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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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校教師根據平日觀察，並以檢核表初步篩選疑似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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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已確定之身心障礙類別安置，並提供適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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